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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》（第 610 章）  

《建築物能源效益（費用）規例》  

《建築物能源效益（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）規例》  

 

引言  

二零一一年一月十八日，環境局局長（「局長」）根據

《建築物能源效益條例》（《條例》）第 42 條賦予的權力，訂
立《建築物能源效益（費用）規例》（《費用規例》）及《建

築物能源效益（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）規例》（《評核人規

例》）（見附件）。  附件  

 

理據  

2.  《條例》於二零一零年十一月二十四日獲制定，並會分

兩階段實施 1。《條例》的目的，旨在規定須遵行由機電工程署

推行的、關於四類屋宇裝備裝置的能源效益及能源審核的《守

則》。該等裝置為空調、電力、升降機及自動梯及照明裝置。  

3 .  《條例》指明某類工作須由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（「評

核人」）執行。待《條例》全面實行後，評核人須─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《條例》將分兩階段實施。當局已於憲報刊登一份生效日期公告，指定 2011 年 2 月 21
日為《條例》 (第 2 至第 6 部除外 )開始實施的日期。這階段已包括必要的條文，賦權環
境局局長訂立附屬法例，及處理其他程序事宜。在《評核人規例》生效後，當局會給予

合資格人士 18 個月的時間，登記為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。當局會於憲報刊登另一份生
效日期公告，指定《條例》第 2 至第 6 部（即《條例》的規管制度）的生效日期將於這
18 個月之後。  

  



-  2  -  

( a )  核證建築物發展者向機電工程署署長（「署長」）

提交的聲明，表明建築物的規劃及設計中已加入適

當的設計，以確保符合《守則》的規定；  

(b)  檢查主要裝修工程涉及的屋宇裝備裝置，並在信納

該等裝置符合《守則》的情況下，向相關處所的負

責人或擁有人發出遵行規定表格；及  

(c )  為商業建築物及綜合用途建築物的商業部分的擁有

人，就建築物的中央屋宇裝備裝置進行每十年一次

的能源審核。  

4 .  故此，《評核人規例》有詳細的條文，說明評核人的註

冊、規管及紀律事宜。當局會備存一份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紀

錄冊（「紀錄冊」），供公眾人士免費查閱。  

5 .  《條例》及《評核人規例》均指明在某些情況下，包括

發展者向署長提交次階段聲明，或合資格人士申請成為評核人

時，均須繳納費用。因此，我們須制訂《費用規例》以指明有

關的費用。  

 

規例  

6 .  《費用規例》的主要條文如下─  

(a )  第 1 至第 3 條載有導言，當中包括訂明規例的生效
日期；及  

(b)  附表的第 1 部訂明《條例》下各項費用，而附表的
第 2 部則訂明《評核人規例》下的各項費用。  

7 .  《評核人規例》的主要條文如下─  

(a )  第 1 部載有導言，當中包括訂明規例的生效日期及
規例內一些字詞的定義；  

(b)  第 3 條列出為施行《條例》第 31(2)條而須載於紀
錄冊的資料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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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第 4 至 9 條列出註冊為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、將註
冊續期及從紀錄冊除名的程序。  

(d)  第 10 條就發出註冊證明書的複本訂定條文。第 11
及 12 條就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的若干職責訂定條
文；  

(e )  第 13 條就展開紀律處分程序訂定條文；及  

( f )  第 14 至 19 條就進行紀律處分的程序，及署長或
紀律委員會可對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作出的命令訂

定條文。 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8.  兩條規例的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─  

 刊憲  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 

 提交立法會  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 

 生效  
 

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 

 

建議的影響  

9.  兩條規例對生產力、可持續發展、環境及經濟均沒有影

響。兩條規例不影響《條例》現時的約束力，並符合《基本

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  

10 .  《費用規例》所載的費用，均是以收回成本的目標釐

定。我們估計有關安排將為政府於 2011-12 及 2012-13 分別帶
來約 80 萬元及 100 萬元的收入，而其後每年約 75 萬元。施行
兩條規例，是實施《條例》所必須的。為此，機電工程署

（「機電署」）已增加人手，協助準備強制實施《建築物能源

效益守則》的工作。在執行規例時如需要額外資源，機電署會

按照既定資源分配機制進行申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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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諮詢  

11.  《條例》經立法會法案委員會仔細審議。委員會對《條

例》的第 42 條（即賦權局長訂立附屬法例的條文）並無異議。
同時，法案委員會亦知悉當局於制訂《條例》後會進行以下的

工作：  

(a )  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，向立法會提交附屬法例，以訂
明根據《條例》須繳付的費用及規定有關能源效益評核

人的註冊事宜；及  

(b)  在制訂附屬法例後，容許能源效益評核人在 18 個月內進
行註冊。及後，《條例》的相關規定才告生效。  

 

宣傳安排  

12.  我們會安排發言人解答查詢。  

查詢  

13.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與環境局首席助理秘書長

（能源）蔡敏儀女士（電話：2594 6728）聯絡。  

 

環境局  
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九日 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